
─ 1 ─ 

姓名:    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 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主 旨 ： 謹 就   台 端 所 指 本 人 涉 嫌 侵 權 事 宜 澄 清

如 下 ， 詳 如 說 明 ， 請 查 照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本 人 頃 獲 悉   台 端 指 稱 本 人 所 創 作 之

( ( 填 入 著 作 類 型 ， 如 ： 語 文 、 音 樂 等 ) ) 著 作

「 ( 自 己 的 著 作 名 稱 ) 」 有 抄 襲   台 端 著 作

「 ( 對 方 的 著 作 名 稱 ) 」 之 嫌 ， 本 人 認 為   台

端 所 指 恐 有 誤 會 ， 特 以 此 函 澄 清 如 下 。  

二 、「        ( 自 己 的 著 作 名 稱 ) 」為 本 人 投 入 大 量 心 力

所 獨 立 完 成 之 創 作 ， 本 人 於 創 作 期 間 未 曾 接

創作者被指控侵權澄清存證信函	

 

*本存證信函由受託單位和鼎律師事務所擬定，經本計畫總顧問林信和律師審閱，請使用者依
個案需求酌情使用。



─ 2 ─ 

姓名:    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 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觸 過   台 端 著 作「        ( 對 方 的 著 作 名 稱 ) 」，且 經

本 人 確 認 ， 本 人 著 作 與 台 端 著 作 無 論 在

「        ( 填 入 二 著 作 的 不 同 處 ， 如 ： 劇 情 設 定 、 角 色 對 話 、

色 彩 安 排 、 曲 調 變 化 等 ) 」 等 處 均 有 所 不 同 ， ( 甚 而 ，

本 人 著 作 之 完 成 日 更 是 早 於   台 端 前 開 著 作 ，

( 視 實 際 情 形 填 入 ) ) 可 見 本 人 絕 無   台 端 所 指 涉 及

抄 襲 之 情 事 。

三 、 敬 請   台 端 切 勿 於 未 經 查 證 相 關 事 實 前 ，

逕 自 傳 述 或 指 摘 任 何 與 本 人 有 關 之 不 實 指 控 ，

倘 因 此 造 成 本 人 名 譽 受 損 ， 本 人 不 排 除 依 法

*本存證信函由受託單位和鼎律師事務所擬定，經本計畫總顧問林信和律師審閱，請使用者依
個案需求酌情使用。



─ 3 ─ 

姓名:    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 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主 張 相 關 權 益 。  

四 、 以 上 說 明 ， 敬 請 查 照 辦 理 。

*本存證信函由受託單位和鼎律師事務所擬定，經本計畫總顧問林信和律師審閱，請使用者依
個案需求酌情使用。




